
遼寧希望工程20周年評選表彰 協議書

甲方：遼寧省青少年發展基金會

乙方：美國康德基金會

為紀念全國希望工程實施20周年，全面展示遼寧實施希望工程以來取得的豐碩成果，

遼寧省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決定組織開展“遼寧希望工程20周年評選表彰”活動。經協商，

甲、乙雙方共同組織開展“遼寧希望工程20周年評選表彰”工作，現就有關工作事宜達成

協議如下：

一、為紀念全國希望工程實施20周年，全面展示遼寧實施希望工程以來取得的豐碩成

果，甲方將組織評選出10所“模範希望小學”、 50名“希望小學優秀教師”、

50個“希望工程先進單位和工作者”、50個“突出貢獻單位和個人”，並組織召

開部分優秀教師、希望工程先進工作者和突出貢獻個人的表彰座談會。

二、 甲方承擔制定方案、下發檔、組織評選、活動宣傳、制定獎牌、證書、召開表彰座談會

等工作。

三、乙方為甲方贊助部分評選表彰工作經費，計人民幣拾萬元整。主要用於10所“模

範希望小學”、 50名“希望小學優秀教師”的獎勵資金。

四、甲方的義務與權利：

1.負責制定《遼寧希望工程20周年評選表彰方案》，下發《關於組織開展遼寧希望

工程20周年評選表彰活動的通知》。

2.負責組織選拔、宣傳，確認評選名單，做好表表彰等其他相關工作。

3.甲方關於此次評選表彰的對外文字宣傳資料均提及乙方名稱。

五、乙方的義務和權利:

1.乙方贊助甲方人民幣拾萬元整。贊助費在協議書簽訂5日內電匯至甲方（戶名：

遼寧省青少年發展基金會；帳號：240186047210001；開戶行：招商銀行瀋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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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行）。

2.乙方有權對參評單位和個人資料進行審查。

3.乙方有權對此次評選表彰工作進行督導和檢查。

4.乙方有權參加評審和表彰座談會。

六、本協定自甲、乙雙方正式簽字蓋章之日起生效。協議生效後，任何一方不得隨意變

更，如必須變更時，雙方通過協商訂立補充協定，作為本協定附本執行。

七、本協議書一式兩份，雙方各執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甲方：遼寧省青少年發展基金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
法人代表（簽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年  09  月    日

乙方：美國康德基金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
法人代表（簽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 年  09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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